
证券代码：

002093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6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

、交易的基本情况为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满足公司未来办公及其配套需求，公司参与福州市马尾快

安园区

41

号地块挂牌出让竞拍。

2

、审批情况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该议案经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

福建国脉科学园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子公司

"

），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先进

行该公司项目用地的申报并参与土地竞拍事项。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及

2012

年

3

月

20

日及

4

月

11

日《证券时报》上相

关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7

日竞得福州市马尾快安园区

41

号地块，具体情形如下：

（一）该建设用地的相关情况如下：

1

、地块位置：福州市马尾快安园区

41

号

2

、使用年限：商服用地

40

年，住宅用地

70

年

3

、用地性质：商服用地和住宅用地

4

、占地面积：

59,197

平方米（

88.8

亩）

5

、建筑面积（最大可建）：

224,949

平方米

6

、容积率：

≤3.8

（具体指标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准为准）

7

、竞拍成交价：成交单价为每平方米

6,774

人民币元，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40,100

万元。 成交总价包含土地的征

地补偿费、地上建筑物（含人员）的拆迁补偿安置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出让金（地段差价）、

"

三金

"

（国有土地

收益金、工业用地成本调节金、农业土地开发金）、出让业务费以及契税等政府土地收益（白蚁防治费由竞得人自

行缴纳）。

（二）资金来源

购买上述土地需缴纳的价款

40,100

万元，全部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为参与此次土地使用权竞拍，公司已

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8,000

万元，该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土地使用权的定金。

（三）后续要求

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7

日，与福州市马尾区国土资源局签订《福州市马尾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

须在

2012

年

9

月

17

日前支付上述土地成交地价款的

50%

，共计

20,050

万元。 在签订合同后

180

天内付清剩余

50%

的地价款。

（四）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竞拍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竞得上述土地使用权用将于国脉科技园生活配套，有利于公司引进和留住国内外技术先进的项目及优

秀人才，形成良好的人力资源配套环境，确保公司自主创新、技术领先的核心战略得以实现，并持续发展。在财务

上，项目配套设施将可能增加公司固定资产及相应的折旧，对公司日常现金流产生也产生影响。

三、风险提示

根据《福州市马尾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的要求，公司与福州市马尾区国土资源局签

订《福州市马尾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照上述期限要求在支付完毕全部土地出让价款后方可最

终获得上述宗地的使用权。

如未按约定的期限支付土地出让价款的，所欠的土地出让价款从约定的到期次日起按日加交所欠土地出让

价款

1‰

的滞纳金。 延期付款超过

60

日，经出让人催交后仍不能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出让人

有权解除合同，公司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出让人并可请求公司赔偿损失。

四、备查文件

1

、福州市马尾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2

、福州市马尾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3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５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也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 山东金岭铁矿作为本次交易的关联股东，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第一、三项议案，在计算前述议案

表决情况时，山东金岭铁矿所持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内。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

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３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方式：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股东只能选择其中一种表决方式进行

投票。

５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

（

２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受托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及见证律师。

６

、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五楼会议室

７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８

、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９

人，代表股份

３５４

，

５０６

，

９６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９５

，

３４０

，

２３０

股

的

５９．５５％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２

人，代表股份

３５４

，

２７０

，

１４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９．５１％

；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

７

人，代表股份

２３６

，

８２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３９８％

；关联股东的授权代表共

１

人，代表股份

３４７

，

７４０

，

１４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８．４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

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三、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共

３

项，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各议案表

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

《

关于公司与山钢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同意

６

，

５８８

，

７２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７％

；

反对

１７８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３％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

：

通过

。

议案二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中部分条款

》

的议案

同意

３５４

，

３７５

，

２６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

；

反对

１３１

，

７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

：

通过

。

议案三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

的议案

同意

６

，

６３５

，

１２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０５％

；

反对

１３１

，

７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９５％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四、会议程序

根据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监事会推举杨乐申、张永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计票及监票工作。北京市

大成律师事务所委派章蕴芳、蒋运宁两位律师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见证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

本次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及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暨决议。

２

、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601099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2012-44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公司股东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信六合

"

）通知，依据华信六合

与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所签署的质押合同，华信六合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0,000,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4.23%

）予以质押；依据华信六合与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所签署的质押合同，华信六合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8%

）予以质押。 上述质押已分别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

2012

年

9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华信六合持有本公司

179,030,211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3%

；包括上述质押

已累计质押

159,459,010

股股份，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89.07%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64%

。

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七日

A

股代码：

600096

公司债代码：

126003

编号：临

2012-053

A

股简称：云天化 公司债简称：

07

云化债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7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

,

实参与

表决董事

9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 《关于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为缓解公司控股子公司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新化工

"

）资金压力，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贷

款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保证子公司项目建设资金的需要，经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云天化

集团

"

）第三届六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云天化集团为对金新化工提供不超过

5

亿元融资担保，且公司未提供反担

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公司针对此事项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云南云天化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的申请》 并获

批准。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九月八日

证券简称：中联电气 证券代码：

002323

公告编号：

2012-032

江苏中联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持股

5%

以上股东许继红女士的通知，获悉其将持有的公

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2011

年

9

月

7

日，许继红女士将其持有的公司

215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60%

）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质押手续（详见公告

2011-025

）。

2012

年

9

月

6

日，许继红女士将其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的公司

215

万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2.60%

）解除质押，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2012

年

9

月

6

日，许继红女士将其持有的公司

30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62%

）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体育西支行。 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期限从

2012

年

9

月

6

日起至双方申请解除止。

截止

2012

年

9

月

7

日，许继红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675.7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16%

。 许继红女士累计质押公司

股份

57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9%

。

特此公告。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538

证券简称：司尔特 公告编号：

2012-045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7

日上午

9: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9

月

3

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

名，实际到会表决

4

名，以通讯方式表决

4

名。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国清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本次

董事会会议经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为降低财务费用以及更好地满足旺季生产经营中的正常流动资金需求， 同意公司使用

9,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如下：

根据

2012

年产销计划，公司生产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目前，公司正处销售旺季，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公司章程》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拟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9,000

万元，使用期限为

6

个月，即自本议案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计算。

根据初步测算，本次使用

9,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相应减少流动资金借款，按半年期利

率计算，预计可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约

133

万元。

本次将

9,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该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将按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若项目建设加速导致募集资金使用

提前，公司则将资金提前归还至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在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12

个月

内，亦不从事证券投资及其他高风险投资。

详细内容请参见

2012

年

9

月

8

日公司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对此事项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

金，期限为

6

个月。 具体内容请参见

2012

年

9

月

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538

证券简称：司尔特 公告编号：

2012-046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7

日上午

9: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规定，基于公司的发展规划以及实

际生产经营需要，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以及更好地满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正常流动资金需求，同意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9,000

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6

个月，即自本议案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

算。

公司独立董事及公司监事会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

资金，有利于缓解流动资金压力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相应增加公司收益，切实维护了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

金， 完全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块保荐工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

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9,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

金。

监事会认为：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

金，有利于缓解流动资金压力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相应增加公司收益，切实维护了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

金， 完全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块保荐工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

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 监事会对公司使用

9,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无异议。

保荐机构认为：该事项已经司尔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发表

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缓解流动资金压力、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相应增加公司收益，

切实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故，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完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

小企业板块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司尔

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2010

】

1839

号文批准，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800

万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98,8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4,833.18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

93,966.82

万元。 本次募集资

金用于

70

万吨

/

年氨化造粒缓释复合肥搬迁扩建项目，投资额为

64,424.25

万元，本次超募资金额为

29,542.57

万元。

2011

年

8

月

25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使用

9,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

资金，期限

6

个月，本款项已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一次性归还。 截止

2012

年

2

月

24

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

460,516,

264.62

元，其中定期存单

3.2

亿元（不含利息）。

2012

年

3

月

1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使用

9,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

补充流动资金，期限

6

个月，本款项已于

2012

年

8

月

24

日一次性归还。 截止

2012

年

8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

201,073,710.97

元，其中定期存单

9,000

万元（不含利息）。

为降低财务费用以及更好地满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正常流动资金需求， 同意公司使用

9,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6

个月，即自本议案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根据初步测算，本次使用

9,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相应减少流动资金借款，按半年期利

率计算，预计可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约

133

万元。

本次将

9,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该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将按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若项目建设加速导致募集资金使用

提前，公司则将资金提前归还至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在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12

个月

内，亦不从事证券投资及其他高风险投资。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393

证券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2012-025

号

证券代码：

123002

证券简称：

09

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

粤泰集团

"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非限售流通股

136,521,570

股，限

售流通股

10,000,000

股，合计所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8.84%

。

公司接粤泰集团通知，粤泰集团于

2012

年

9

月

6

日将其所持有的原质押给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

3200

万股无

限售流通股办理解除质押手续。同时粤泰集团将

37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期限

1

年。 截止

2012

年

9

月

6

日粤泰集团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143,670,000

股。

其中，粤泰集团质押给中信华南（集团）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

4000

万股。 质押给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股

份为

3700

万股。 质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股份为

4000

万股。 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股份为

2667

万股。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0905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2012-27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本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书面

通知；

2

、本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7

日（星期五）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3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董事

9

人；

4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漳州分公司的议案》；

公司经

2011

年

4

月

22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2011

年

6

月

1

日成立了漳州分公司；经

2012

年

1

月

16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漳州市古雷公用事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合资

成立了漳州市古雷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古雷港发公司）， 目前漳州分公司资产经评估已转让给古雷港发公

司、人员和相关业务及职能也由该公司承接。为简化机构，降低公司管理成本，公司董事会决定注销漳州分公司。

本项议案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为厦门港务叶水福物流有限公司提供

2700

万元人民币担保的议案》；

有关内容参见

9

月

8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关于本公司为厦门港务叶水福物流有限公

司提供

2700

万元人民币担保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已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有关内容参见

9

月

8

日巨潮资讯网《独立董事对公司为厦

门港务叶水福物流有限公司提供

2700

万元人民币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合资设立潮州港务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扩大和延伸公司港口物流业务，积极寻求在潮州地区拓展码头及物流业务的投资机会，本公司拟与潮州

海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合资设立一家公司，合资公司暂定名为潮州港务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

民币，其中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出资

7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股比的

70%

；潮州海湾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现金出资

3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股比的

30%

。

本项议案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7

日

股票代码：

000905

股票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2012-28

关于本公司为厦门港务叶水福物流

有限公司提供

2700

万元人民币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

2012

年

9

月

7

日，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公司为厦门港务叶水福物流有限公司提供

2700

万元人民币担保的议案》

,

同意本公司为合营子公司厦门

港务叶水福物流有限公司（下称

"

港务叶水福公司

"

）向银行申请的

4500

万元流动贷款中的

2700

万元提供担保，担

保期限

5

年。

2

、此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

、有关当事方目前尚未正式签署协议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基本信息

被担保人名称：厦门港务叶水福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7

月

12

日

注册地点：厦门市现代物流园区（保税物流园区）长岸路

59

号海天港区联检大楼

11

楼

法定代表人：柯东

注册资本：

9765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包装、仓储、中转、国内道路及航空货运代理、集装箱拼装拆箱。（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合营子公司

2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4,914.80

万元、负债总额

5,801.91

万元、银行贷款

总额

5,800.36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55

万元、净资产

9,112.89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180.02

万元、净利润

-

180.02

万元。 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9,802.35

万元、负债总额

10,776.94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10,

775.98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0.96

万元、净资产

9,025.41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87.49

万元、净利润

-87.49

万

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期限：五年

担保金额：

2700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1

、担保的原因：为解决港务叶水福公司的资金缺口，采用双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担保的方法，港务叶水福公司

可迅速筹集资金，且能争取较为优惠的贷款利率，并缓解本公司的资金压力。

2

、董事会认为，港务叶水福公司所申请的银行授信额度是为了满足该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从港

务叶水福公司的经营情况来看，该公司的支付风险和按期兑付风险是可以控制的，董事会同意此项担保。

3

、港务叶水福公司为本公司的合营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60%

的股权，港务叶水福公司另一股东为新加坡

叶水福公司，持有其

40%

的股权。 目前，由本公司为港务叶水福公司向银行申请的

4500

万元流动贷款中的

2700

万

元提供担保，新加坡叶水福公司为港务叶水福公司向银行申请的

4500

万元流动贷款中的

1800

万元提供担保。

4

、本项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的要求，作为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为本公司和新加坡叶水福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厦门港务叶水福物流有限公司提供

2700

万元人民币担保的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我们认为： 公司为合营子公司厦门港务叶水福物流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2700

万元人民币流动贷款提供担

保，主要是为了该公司正常的业务经营需要，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合营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本项担保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我们同意上述担保。

六、担保余额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担保余额为

27,429.18

万元，占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52%

，均

为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合营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2.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3.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２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０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发出临时会议通知， 于

９

月

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

四次会议。 应参加表决董事七名，实际参加表决七名。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做出以下决定：

一、审议通过公司以下对外担保议案

１

、《关于为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为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为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关于为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互相担保的议案》

６

、《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７

、《关于为福建省雄辉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８

、《关于为福州高泽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

、《关于为武夷山市金红袍茶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对外担保公告。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１４

：

３０

在福建省福州市群众东路

９３

号三木大厦

１５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和上述对外担保议案。

具体情况见会议通知。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１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近期

对外担保的九项议案。 现将议案内容合并披露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公司为以下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向银行借款或申请授信额度与贸易融资额度提供担保，合计金额为

６６７５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担保额度使用结束。 具体明细如下：

被担保对象 金额

（

万元

）

借款银行 期限

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胶州分行 一年

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恒生银行福州分行 一年

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华夏银行福州闽江支行 一年

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５４５０

福建海峡银行总行营业部 一年

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民生银行福州分行 一年

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

中国银行福州市中支行 一年

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３００

招商银行福州南门支行 一年

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中国银行福州市中支行 一年

２

、公司控股子公司互保金额

４２００

万元，担保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担保额度使用结束。具体

明细如下：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金额

（

万元

）

借款银行 期限

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招商银行福州分行 一年

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

招商银行福州南门支行 一年

３

、公司为外部单位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合计金额为

８６１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

日起至担保额度使用结束。 具体明细如下：

被担保对象 金额

（

万元

）

借款银行 期限

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福建海峡银行总行营业部 一年

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

ＵＳＤ３００

民生银行福州分行 一年

福建省雄辉贸易有限公司

２２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福州仓山支行 一年

武夷山市金红袍茶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武夷山支行 一年

福州高泽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中信银行福州乌山支行 一年

４

、担保方式：包括通过提供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名下房产、土地或其它不动产等作为抵押、提供权利质押以及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方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交通、能源、水利、环保项目投资与管理，房地产开发，批发、零售：建筑材料、家用电器、机电设备（不含

特种设备、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仪器仪表、金属材料（不含贵重金属）、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日用百货、纺织

品、服装，注册地点青岛胶州市胶州湾产业基地长江路西侧，法定代表人刘峰。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

为

８３

，

７４６．２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９

，

０６９．６３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７３５．３３

万元，净利润

１２．１６

万元，信用状况良好。

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营进出口贸易，注册地点福州开发区君竹路电子工业小

区

１＃

楼二层，法定代表人程必泓。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８０

，

８７８．０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７

，

１９５．４０

万

元，实现营业收入

８３

，

８９１．１６

万元，净利润

４３４．６２

万元，信用状况良好。

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５５％

的子公司，主营进出口贸易，注册地点福州马尾君竹路电子厂房

一号楼二层，法定代表人柯真明。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３９

，

０１７．８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４

，

０３９．４９

万元，实

现营业收入

５２

，

２８２．８１

万元，净利润

５０５．９９

万元。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不持有该公司股权，董事会审议时不需要

回避，也不属于关联交易。 该公司其余

４５％

股权为其经营层及骨干员工持有，这些股东提供了部分对等担保但无

法做到全部提供对等担保。公司已要求该公司其他股东以所持有的该公司股权作为反担保。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

风险较小。

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５１％

的子公司，主营进出口贸易，注册地点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

大道

１０８

号

１０７

室，法定代表人柯真明。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３５

，

２９８．８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４

，

７３３．５５

万

元，实现营业收入

３３

，

６５８．７３

万元，净利润

１７２．８２

万元。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不持有该公司股权，董事会审议时

不需要回避，也不属于关联交易。 该公司其余

４９％

股权为其经营层及骨干员工持有，这些股东除少数情况外未提

供对等担保。 公司已要求该公司其他股东以所持有的该公司股权作为反担保。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风险较小。

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主营进出口贸易，机电产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钢材、化工原料及产品、沥青、润滑

油、工业用重油等的批发。 家用电器销售，音响，舞台灯光销售和安装。 注册地点福州开发区君竹路

１６２

号，法定代

表人陈国钦。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６

，

８１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５

，

２８６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３３

，

７６

万元，净

利润

３６７

万元，信用状况良好。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不持有该公司股权，董事会审议时不需要回避，也不属于关

联交易。 该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措施。

福建省雄辉贸易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装饰材料、建筑材料、日用百货、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机电设备、

金属材料、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太阳能热水器、路灯及太阳能热利用、热泵热水

器机组、空调、水箱、循环泵的批发、代购代销。注册地点福州市台江区福光南路

３７９

号武夷绿洲

１３

号楼

８０５

单元，法

定代表人王燕珠。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７

，

２０６．２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６７６．１９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５

，

０４３．１２

万元，净利润

１１２．０７

万元，信用状况良好。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不持有该公司股权，董事会审议时不需要

回避，也不属于关联交易。 该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措施。

福州高泽贸易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日用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针纺织品、金属材料、服装鞋帽、机电

产品、塑胶制品、饲料、建筑材料、钢材、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

化学品）、沥青、润滑油、石板材、橡胶及制品、冶金材料、机械设备、生铁、焦炭、耐火材料的批发、代购代销；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贸易、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 业务；经营转口贸易。 注册地点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８９

号福州软件园

Ｂ

区

１２

号楼

２

层，法定代表人吴新

生。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６

，

６２６．２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３

，

７１１．８２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２４

，

６０２．２２

万元，净

利润

３９４．８１

万元，信用状况良好。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不持有该公司股权，董事会审议时不需要回避，也不属

于关联交易。 该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措施。

武夷山市金红袍茶叶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茶叶（乌龙茶）的制作、加工、销售；茶叶的种植、收购、包装；茶具销

售；茶园观光；茶艺表演；茶文化交流；旅游服务。 注册地点武夷山市兴田镇南源岭村，法定代表人谢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９

，

８７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５

，

５９８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０１３

万元，净利润

２１３

万元，信用状况

良好。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不持有该公司股权，董事会审议时不需要回避，也不属于关联交易。 该公司提供足

额反担保措施。

三、董事会意见

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５５％

的子公司， 从事外贸进出口业务， 近年经营稳健。 该公司其余

４５％

股权为其经营层及骨干员工持有，这些股东除少数情况外未提供对等担保但提供股权作为反担保。福建三木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５１％

的子公司，从事外贸进出口业务，近年经营稳健。 该公司其余

４９％

股权为

其经营层及骨干员工持有， 这些股东除少数情况外未提供对等担保但提供股权作为反担保。 公司董事会预计上

述担保风险较小，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公司因业务合作等原因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福建省雄辉贸易有限公司、武夷山市金红袍茶叶有限公司

和福州高泽贸易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提供的担保，均由对方提供了足额反担保措施，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无

关联关系，没有风险。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集团外部企业担保余额为

１４

，

４４８

万元；母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担保金额为

５１

，

６４６

万元； 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４１

，

４９９

万元。 公司上述三项担保合计金额为

１０７

，

５９３

万元，占上年度期末合并报表净资产比例为

１９１．０７％

。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中，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２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星期四）

１４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群众东路

９３

号三木大厦

１５

楼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七）出席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议案名称

１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２

、《关于为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为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关于为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关于为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互相担保的议案》

７

、《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８

、《关于为福建省雄辉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

、《关于为福州高泽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

、《关于为武夷山市金红袍茶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担保议案内容请查阅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对外担保公告，第

１０

项议案《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有关具体内容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证券时报》上本公司编号为

２０１２－１７

的公告，或查询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相关内容。

（三）特别强调事项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股票，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股票。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本人身份证件和证券帐户卡；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法定代表人的书面委托书、本人身份证件和证券帐户卡。

（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件、证券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委

托人的身份证件、证券帐户卡、书面代理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件。

２

、登记时间及地点：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１

日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时和

１５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时，在福建省福州市群众东路

９３

号三木大厦

１６

楼本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处登记。

（

２

）股东大会召开当天

１４

：

００－１４

：

３０

时，在大会会场登记。

３

、授权委托书格式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为全权行使表决权（或注明具体授权表决情况）。

（

１

）委托人情况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

２

）受托人情况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

３

）经委托人授权，受托人行使以下表决权

①

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项议案投赞成票；

②

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项议案投反对票；

备注：委托人对上述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３２

；投票简称：三木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以此

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

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

１

至议案

１０

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

议案

１

《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１．００

议案

２

《

关于为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２．００

议案

３

《

关于为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３．００

议案

４

《

关于为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４．００

议案

５

《

关于为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５．００

议案

６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互相担保的议案

》

６．００

议案

７

《

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７．００

议案

８

《

关于为福建省雄辉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８．００

议案

９

《

关于为福州高泽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９．００

议案

１０

《

关于为武夷山市金红袍茶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４

、计票规则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议案一至议案二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以股东对议案一至议案二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

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议案一至议案二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

表决意见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

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

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Ａ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投票”；

Ｂ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

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Ｃ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Ｄ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４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一）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二）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四）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办法：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群众东路

９３

号三木大厦

１５

楼

邮政编码：

３５０００５

联系人：林艺圃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３５５１４６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３３４１５０４

特此通知。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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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8

日 星期六


